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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會議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407 教室 
主    席：張高賓主任 
出席人員：輔導與諮商學系所有專任教師(詳如簽到表) 
紀    錄：楊雅琪、葉雅玲 
 
※報告事項： 

【教師事務】 

1. 為因應配合疫情之調查，師生(修)授課情形應確實記錄，請授課教師每堂課務必確實點

名。請自上課日起算一星期內(至線上輸入學生缺曠課紀錄)，逾期無法輸入。教師輸入資

料有誤須更正時，若尚在期限內教師可於線上自行修正，若超過期限欲修改資料，則請填

寫「學生缺曠課紀錄修正通知單」。(本修正通知單可自教師點名系統下載列印)分送各校

區教務單位修正。 

2. 本校師資培育評鑑預定 111 年 5 月底辦理實地評鑑。本次評鑑共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幼兒園等四類科，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為準自評；特殊教育與幼兒園

師資類科為自評。實地評鑑內容期程為 108 學年度起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懇請老師

們持續維護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歷程檔案」資料庫資料，以利師培評鑑資料之蒐集。 

3. 【青發署補助案申請通知】111 年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申請至 110 年 11 月 19
日止，申請方式為至「青年職涯輔導資訊平臺」(網址 http://mycareer.yda.gov.tw)登入會員

後線上提案(如需提案帳號請洽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線上提案填寫完後需下載用印再上傳

紙本才算完成申請。(檢附「111 年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作業須知」如附件 1(頁
1-15)，有意申請者請逕向系辦索取「111 年大專校院補助徵件須知-附件各式表單」)。 
111 年度補助類型分為全校、創新、教材及原住民族，共 4 類。 
(1)「創新類」由通識中心或系所（院）為計畫主辦單位，並設定計畫主持人。 
(2)「教材類」：由校內系所（院）、通識中心等教學單位以及職輔單位為計畫主辦單位與

共同辦理單位，並設定計畫主持人。 

4.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期中各項成績考核，請授課教師應於行事曆期中考週結束後之翌

日起 14 日內(即 110 年 12 月 3 日前)至校務行政系統登錄完畢。 

5. 本校原定 11 月 5、6 日舉辦 102 週年校慶運動會，考量疫情漸趨穩定，調整至 12 月 10、
11 日（星期五、六）上午 8 時於蘭潭校區舉辦，敬邀老師們撥冗參加。 

6. 本校原定 11 月 6 日舉辦 102 週年校慶典禮，考量疫情漸趨穩定，調整至 12 月 11 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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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六）上午 9 時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舉行，敬邀老師們撥冗參加。 

7. 本校 102 週年全校運動會定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11 日(星期六)舉行，前揭日期

予以停課(含進修學制)，並於 1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為校慶補休日，全校停課一天。 

8. 【教務處通知】110-2 學期高教深耕計畫總整、營運型課程新增業界實作類型並延長受理

至 110 年 12 月 29 日，歡迎踴躍提出申請，詳如附件 2(頁 16-27)。 

9. 【國際事務處通知】為鼓勵學生在本（110）年度 COVID-19 疫情期間增加國際經驗，推

動與國外姊妹校或學術機構合作線上國際交流研習活動或國際線上會議以拓展學生國際

移動學習多元管道。請鼓勵學生參與線上國際學習計畫徵件，自公告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每人補助至多新台幣 2 萬元為上限，詳如附件 3(頁 28-29)。 

10. 本（110）會計年度即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為順利辦理年度決算業務，12 月 10 日止會

計網路簽證系統即停止「新增請購」功能(可預先新增登錄之後所需之購案因應)，並請於

12 月 29 日下班前送達主計室，完成核銷程序；另 12 月 11 日至 24 日期間才發生之相關

費用，至遲仍應在 12 月 29 日前送達主計室核銷結案；凡於本（110）年度所取得之收據

及發票等憑證，務請依上列所訂期限提出並核銷完畢；110 年度之發票、收據等不得於 111
年度辦理報銷。 

【大學部學生事務】 

11. 本系訂於 11 月 2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A407 會議室召開

「本學期公費生輔導會議」，邀請外語系主任、輔導老師及主任出席參與指導。 

12. 本系大學部四年級「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邀請嘉義市

港坪國民小學陳權滿老師進行教學實習實務經驗分享，分享主題為「班級經營理念與實

務」。 

13. 本系大學部系學會訂於 12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A406 教室舉辦「敘說自我的人生故事–牌卡工作坊」，邀請心家藝心理諮商中心陳雅婷諮

商心理師擔任講師，歡迎老師參加。 

【研究所學生事務】 

14. 恭賀！本系系友鄭詩樺(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張語晴(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邱翊嵐(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吳昶興(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李郁婷(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陳綵薇(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黃怡閔(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紀雅譯(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何鴻裕(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鄭沛晨(107 學年度畢業系友)、林雅涵(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蔡雨芊(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姚佩吟(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蘇雅靖(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吳雅雯(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張育誠(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黃逸懷(107 學年度畢業系友)、歐天心(109
學年度畢業系友)、郭韶芸(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徐培倫(106 學年度畢業系友)、楊珮(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張琬婷(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蕭慧貞(108 學年度畢業系友)，共計 23
名通過 110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諮商心理師類科。（本次全國共

計通過 35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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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校 111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訂於 11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假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

樓辦理口試，截止 11 月 1 日為止（11 月 1 日下午 5 時為網路報名截止日）家庭教育組招

收 5 名（報名 5 人<110 學年度報名 9 人>），諮商心理組招收 12 名（報名 92 人<110 學年

度報名 112 人>）。預計於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進行書面審查事宜，請書審老師預留時

間進行審查。 

16. 本學期第 1 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訂於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9:20 至下午 4:20 邀請馬偕

醫院自殺防治中心黃予岑特約心理師擔任講師，主題為「危機處理與自殺防治」，歡迎老

師參加。 

17. 本系研究生學會訂於 110 年 11 月 28 日辦理本學期第二次工作坊，邀請陳雅英溝通分析師

擔任「溝通分析腳本工作坊」主講人，歡迎老師參加。 

18. 近來研究生修業年限問題，延遲進行學位口試以及最後論文定稿，影響研究生與指導教授

良好互動關係，提醒老師務必遵循校內相關法規如「國立嘉義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

互動準則」辦理，詳如附件 4(頁 30-33)。 

【附屬中心事務】 

19. 本系附屬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為提升輔導知能以協助中輟業務推展，分別於 1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及 11 月 10 日(星期三)辦理嘉義市 110 學年度中輟生復學輔導-教師知能研習，

地點在林森校區 D402 教室。(主題/講師如下)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講師 

1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9：00 至 12:00 
創傷知情於青少年輔導  許家綺 諮商心理師 

1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13：00 至 16:00 
中輟生與復學輔導實務 張可微 諮商心理師  

110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 

9：00 至 12：00 
校園危機事件之系統合作  曾琬雅 諮商心理師  

110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  

13：00 至 16:00 
校園兒少精神疾患辨識與輔導  楊堯翔 諮商心理師  

【行政事務】 

20. 本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訂於 110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假民雄校區 A407 教

室召開。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系所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以讓系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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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次學期的排課時段以及授課時數，減少課程排定後異動或者教師基本授課時數不

足情形。 

二、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開課總量管控，每學年開課時應受開課容量之限制，各學系

大學部必修課程不得高於 70 學分，總開課容量(包含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課程)不得超

過 150 學時為原則(獸醫系為 220 學時、師資培育學系為 165 學時)、碩士班不得超過

50 學時、博士班不得超過 60 學時。 

三、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支援通識課程、學位學程及跨領域學程課

程之教師，其可超支時數等同支援時數。舉例說明，教師支援 1 門通識課程(授課 2 學

時)，該名教師可超支時數上限為 2 小時。另兼任行政職務者，可超支鐘點上限等同核

減時數。如教師兼系主任，當學期核減 2 小時，該學期至多可超支 2 小時。兼任多項

職務者，累計核減時數至多為 4 小時，該學期至多可超支 4 小時。 

四、依教育部來函，各學系單一年級，每日之課程安排不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不得連續

授課 4 節以上，但學校實務操作課程等特殊性質者，得不受此限，惟學校應有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及完整配套措施，請各學系參照辦理。 

五、為配合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時程，已事先完成各學制選課意願調查，相關開

課草案詳如附件 5(頁 34-36)。 

六、有關開課及課程時間之安排，以下事項懇請老師配合： 

(一)依據本校多次行政會議中揭示，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排課不得低於三天。 

(二)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規定略以「各課程開班人數大學部原則為十

人、研究所碩士班為三人、博士班為一人、碩士在職專班為三人。」。然，碩士在職

專班經費為系所自行控管，得視學生數及學雜費收入情形，依本校碩專班經費收支

要點規定比例編列相關經費，其中人事費（含教師授課鐘點、導師鐘點及專案辦事

員薪資）不低高於總收入之 50％，本系分三組同時開課，開課比過高，故本系碩士

在職專班開課人數最少須為七人，始符人事成本。 

(三)課程經預選後，如遇課程異動（如關課、調整時間等）皆需經已選課同學之簽名同

意始可異動。 

(四)為撙節經費，若為碩專合開者，專班修課人數需達 7 人始可開設碩專合開課程。 

(五)請先挑選 2 門以上(含 2 門)的大學部課程，接續再選擇碩士班課程。先將基本授課鐘

點時數全部運用在系上的課程，再酌予支援通識或師培(外加鐘點數，不計入開課學

時)。 

(六)請盡量避開同年級開兩門課程。 

七、本系支援其他系所： 

(一)通識中心：16 門（已規劃完畢並送交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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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原理與實務(1 門)--教育系大學部 1 年級必修。 

(三)教育學系博士班家庭教育領域、輔導與諮商領域各 1 門： 

1.家庭教育領域：無。 

2.輔導諮商領域：兒童與家庭諮商專題研究。 

(四)師培中心： 

1.小教：教育議題專題、職業教育訓練及生涯規劃(2 門)。 

2.中教：分領域/分科(群科)教學實習(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生涯規劃科)、教育實踐

行動研究。 

決  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教育學系博士班輔導與諮商領域：「兒童與家庭諮商專題研究」（3 學分）由張高賓老

師支援開課。 

二、教育學系大學部 1 年級必修「輔導原理與實務」（2 學分）由楊育儀老師支援開課。 

三、師資培育中心由本系吳芝儀老師、吳瓊洳老師及楊育儀老師支援開課。 

四、本系專任教師應授時數已排滿，尚缺之部份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另聘兼任教師協助。 

 

提案二：有關本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指導教授申請案，提請審查。 

說  明：檢附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本學期指導教授申請彙整表，詳如附件 6 (頁 37-3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系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增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有效推動中長程系務發展計畫，並研議重大系務發展事項，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校

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系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

點」詳如附件 7(頁 39)。 

二、如獲通過，請依旨案設置要點推薦系務諮詢委員。 

決  議：修正通過；三、系務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之。......(三)

校外委員: 校外委員由系主任敦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人數不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

一，任期二年。修正為(三)校外委員: 校外委員由系主任敦聘校外學者專家、畢業系

友擔任，人數不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任期二年。 

 

提案四：本系經費管控小組設置要點增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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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妥善管理系務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

置要點」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經費管控小組設置要點」詳如附件 8(頁

40)。 

二、如獲通過，請依旨案設置要點推薦經費管控小組委員。 

決  議：撤案。 

 

提案五：有關本校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張○○申請綁定 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專門課程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系為「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高級中等學校綜

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等中等教育學程之專門課程培育系所。 

二、張生於入學前即有中等學校國文科教師證，入學後，為事後取得加科中等學校輔導教

師教師證，擬申請綁定 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專門課程（最低應修畢 40 學分），

以利後續加科相關課程修習。 

三、檢附張生修習其他任教學科專門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9(頁 41)。 

決  議： 

(一)請張生提出教師證以作為綁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專門課程申請之佐證資料。 

(二)建議爾後綁定本系師資培育相關專門課程應固定時間提出申請並送交系務會議討論。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2 時 20 分 
 


